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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澍壹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（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服务）

合

同
使 用 单 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 测 单 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筑物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 测 周 期:      年  月  日 至    年  月  日    

单位地址： 
联系电话： 

邮    箱： 
消 防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书

一、甲方（委托单位）

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检测单位）

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受检工程信息

受检建筑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受检建筑类别使用性质：                 

受检建筑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委托检测方式

对于验收前检测，初次检验不合格的，委托方可在三个月内进行整改并申请复检，复检不收费，经复检仍不合格的再次报检时，应按照初次检验时收具检测费用。年度检测费用按照相关规定收取。

四、委托单位责任
1、填写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委托书》；

2、提供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登记表》申检须知中所需资料；

3、按约定按时支付检测费用；

4、协助承检单位熟悉现场情况，并提供现场工作场地；

5、积极协调承检单位现场工作开展，确保到场相关技术人员能够解决消防设施检测过程中遇到的安装、使用等问题，配合承检单位做好现场检测工作；

6、所有消防设施应保证在检测前全部调试完毕，并保证检测时水电畅通。
7、保证所提供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，并对委托书中填写的内容负责；

8、在标准要求的正常检测范围内出现消防设施损坏的，由委托方承担相应损失；

9、委托方应及时妥善处理在检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其他事项。
五、承检单位责任
1、承检单位确认委托方支付所有检测费用后五个工作日内到现场检测；承检单位确认收到检测费后，到现场进行检测,检测结束后于七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方出具检测报告，对于不合格项目应一次性告知。

2、承检单位在现场检测过程中应遵守委托方相关现场管理规定，做到安全、文明检测。

3、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并对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保密。
4、承检单位对检测结果负责，如未按照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》（GA503-2004）、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评定规程》（DB52/T426-2015）标准，检测委托书范围内建筑消防设施，导致火灾时未发挥应有作用或者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罚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六、违约

如发生以下情况视为违约，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1、委托方违约责任：
（1）未按时向承检单位支付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缴费通知单》约定价款，导致检测时间延误的，由委托方自行负责；

（2）提供虚假的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委托书》、竣工资料及施工图等其他技术资料，影响到检测公正性、产生不良后果的，由委托方自行负责；

（3）不能提供或不具备现场检测条件，导致检测时间延误的，由委托方自行负责；

2、承检单位违约责任：

（1）未按委托书约定时间进行检测，承检单位方应承担违约责任；

（2）检测结束后，承检单位未按本委托书的约定或延迟向委托方提交检测报告，承检单位应承担违约责任；
七、款项支付

在本委托书签订后，承检单位在五个工作日内将以电话、传真或电邮形式发放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缴费通知单》给委托方。如委托方采用转账方式缴纳检测费用，将银行回执单等缴费凭证以电话、传真或电邮形式告知承检单位；

经双方协商，检测费用为：大写（人民币）     （¥        元）。

开票单位信息：

□1、不开票（我公司将对此费用列入无票收入，并上报税务。）

□2、开普通发票

开票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3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

开票资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纳税人识别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电  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    户 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账    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其它

承检单位仅对当时现场检测的消防设施状态负责，保证检测结果与当时现场情况的一致性。在检测完毕后，因擅自改动、关停或维护保养不良等原因造成消防设施与被检时状态不一致的，承检单位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九、本合同双方代表签字，单位盖章后即生效。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各执一份。

委托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检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期：

[image: image1.png]